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前置审批承诺书
浙江省玉环县烟草专卖局：

本人对贵局《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前置审批告知书》所告知内容已知晓和理解，现对有关事项承诺如下：

一、保证所提供的申请资料真实、有效，没有虚假之处，若有隐瞒、虚假之处，愿接受相关处罚或不予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办理后的许可证无条件收回。

二、领证后本人愿意遵守以下几点：

（一）、做到亮证经营；

（二）、按核定经营地址、经营范围经营卷烟、雪茄烟；

（三）、不销售假冒烟（非法生产的烟草制品）、走私烟和地方烟厂生产的卷烟；

（四）、向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不向其它非法渠道进货；

（五）、不向未成年人供烟；

（六）、不向无证经烟户提供卷烟；

（七）、不转借、涂改、伪造和租赁买卖许可证，不使用过期、失效的许可证；

（八）、停、歇业之前主动向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

（九）、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主动向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延续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

（十）、接受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积极配合做好市场检查工作；

（十一）、遵守其它烟草专卖法律、法规、规章及当地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规定的事项；

（十二）、做到诚信经营，遵守行业规定。

三、在经营过程中本人或其他从业人员若违反告知内容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愿接受行政处罚，直至取消经营烟草制品的资格。

           承诺人：
                                 年    月    日

